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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 上海话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

    沪委金融办〔2025〕81号

 

    各有关机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

离岸金融体系，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

见》《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以及《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等有关要求，按

照2025陆家嘴论坛精神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统一安排，现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试行）》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25年9月28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

    一、总体目标

    通过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在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和对标国际通行的规则标准基础上，面向国际加快推进

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拓宽“走出去”企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等优质企业的投融资渠道。统

筹发展和安全，在守牢风险底线条件下，加快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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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关规则

    （一）主要定位

    自贸离岸债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债券为方向，定位于符合条件的发行主体为募集离岸资金，遵循“两

头在外”原则，通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业务的登记托管机构、面向符合条件的投资主体发行的、按期还本付息

的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可转让的债权证券化产品。

    （二）发行主体

    （1）在境外依法注册成立的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非法人组织，境外主权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等。

    （2）境内金融企业的海外分子公司、境内非金融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含SPV）等。鼓励境内企业的海外分子公

司将自贸离岸债作为融资的重要渠道。

    （三）投资主体

    （1）在境外依法注册成立的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非法人组织、主权财富机构、境外非法人产品，以及国际

组织等。

    （2）境内企业的海外分子公司（含SPV）、符合条件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等。

    （四）发行规则

    自贸离岸债发行适用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

    （五）计价币种

    鼓励使用人民币，兼容满足发行主体需要的外币。

    （六）登记托管

    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标准，自贸离岸债由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业务的登记托管机构提供登记托管服务，登记

托管机构可根据需要制定具体操作细则。投资主体可自行选择通过自营账户或名义持有账户投资，也可选择在名义

持有账户下开立隔离子账户，名义持有账户和自营账户相互隔离。在保证投资主体信息穿透的基础上，名义持有账

户可用于为客户办理自贸离岸债的清结算。

    （七）承销机构

    承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承销自贸离岸债，可约定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承销的要求执行，并承担相对应的权

利和义务。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自愿前提下，鼓励注册在浦东新区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含分支机构）承销

自贸离岸债。

    （八）交易安排

    投资主体可以自行通过线下或境内外交易平台达成交易。

    （九）资金用途

    发行主体发行自贸离岸债募集资金的用途应当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按照“两头在外”原则，主要用于支持海外

项目融资等。

    （十）资金流动

    发行主体通过自贸离岸债募集的资金，或者投资主体投资自贸离岸债获得的本金和利息，可以自由汇出境外，

也可以按规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存放和使用。如果募集资金归集后拟投向境内使用，应结合具体业务类型严格按

照相关管理规定办理资金跨境事宜。

    （十一）信息披露

    自贸离岸债发行主体按照国际惯例在登记托管机构全面、准确、及时开展信息披露。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发行主体在债券存续期内披露相关信息。

    （十二）监测分析

    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建立健全自贸离岸债发行兑付、信息披露监测分析

机制。登记托管机构、承销机构等应根据监管（及自律组织）要求准确、及时报送自贸离岸债相关信息。

    登记托管机构、承销机构及相关机构应切实履行“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及反逃税）的责任，确保相关

业务合法合规。

    （十三）风险处置

    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在沪金融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做好自贸离岸债市场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安排，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

    （十四）法律适用及违约处置

    发行主体、投资主体等可以通过自行协商等方式在发行文件中约定自贸离岸债发行及存续期间有关纠纷的法律

适用及违约处置等。未明确约定的，按照中国法律及有关规定执行。

    鼓励参与主体将自贸离岸债有关纠纷，在符合级别管辖前提下优先约定上海金融法院为管辖法院；约定仲裁解

决的，优先约定仲裁地为上海。

    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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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受理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合欢路2号

咨询电话：021-68542222

浦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受理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1366号

咨询电话：021-680045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域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基隆路9号一楼

咨询电话：58695566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域机场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闻居路1333号B2区一楼服务大厅

咨询电话：20285751

【 国家部委 】

海事局 市场监管总局 税务总局 证监会 海关总署 人民银行 发改委 商务部 检察院 外汇局

【 中央驻沪及市级部门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上海海关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地税局 上海市药品监管局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 其他自贸区】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 其他 】

Smart FTAX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6420号 网站地图

世纪大道2001号办公中心 总机：

021-58788388

成山路990号办公中心      总机：

021-38583000

锦安东路475号办公中心   总机：

021-20742666

邮编：200135　

沪ICP备05031394号-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邮箱：

zmqxxbs@pudong.gov.cn

网站标识编码：3101150060

    （一）支持政策

    支持市级层面有关部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等根据需要，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自贸离

岸债发行和承销有关配套支持政策，吸引更多优质主体参与，指导培育行业自律组织，促进离岸金融业务、功能等

在沪集聚。

    （二）动态调整

    本措施可根据情势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拓展发行主体、投资主体、承销机构等。

    信息来源：上海金融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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